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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ccvb"> 一、本章大纲 一、行政行为概述 （一）了解行

政行为的概念和特征 （二）熟悉行政行为的内容和效力 （三

）熟悉行政行为的分类 （四）掌握行政行为的合法要件 （五

）掌握行政行为的无效，撤销和废止 二、抽象行政行为 （一

）了解抽象行政行为的概念、特征和分类 （二）熟悉行政立

法的概念、特征以及行政立法的主体和分类 三、具体行政行

为 （一）了解行政确认，行政监督，行政给付，行政裁决 （

二）熟悉行政强制 （三）掌握行政征收 四、行政行为程序与

行政程序法 （一）了解行政行为程序与行政程序法的涵义 （

二）掌握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原则 （三）掌握行政程序法的基

本制度 二、本章重点与难点第一节行政行为概述一、行政行

为的概念和特征（一）行政行为的内涵：（新增） 1.行政行

为的主体是行政主体，即国家行政机关授权性组织2.行政行

为的目的是为了履行行政管理职责，实现行政管理的目标3.

行政行为的表现形式是行政权力，是国家行政权的直接体

现4.行政行为是产生行政法律效力的行为（二）行政行为的

特征包括： 1.从属法律性2.裁量性3.单方意志性：行政主体无

需与相对方协商，可根据法律规定的标准和条件，自行决定

是否作出某种行为。 4.效力先定性：是指行政行为一经作出

，就事先假定其符合法律规定，在未被国家有权机关依法宣

布违法无效之前，假设符合法律规定，这种效力先定性能够

完成维护公共秩序和公共利益。 5.强制性：行政行为是行政



主体代表国家，以国家名义实施的行为，故其以国家强制力

作为实施的保障。 行政行为的强制性与单方意志性紧密联系

。一般情况下，行政主体实施行政行为无需事前与相对方协

商，取得相对方同意。相对方无权拒绝行政主体依法和依职

权实施的行为。相对方如拒不履行行政性的行政命令或行政

处理措施，行政主体可以依法强制其履行或依法申请人民法

院强制执行。 二、行政行为的内容与效力（一）行政行为的

内容根据各类行政行为对相对方的权利、义务产生的影响及

其引起的法律效果，可将其分为以下几种： 1.赋予权益或课

以义务：权益（包括行政法上的权益，也可能是民法上的权

益） 义务（包括单纯行为上的义务，也包括财产义务，还包

括人身义务） 2.剥夺权益或免除义务3.变更法律地位4.确认法

律事实与法律地位（二）行政行为的效力1.行政行为具有确

定力：指有效成立的行政行为，具有不可变更性，不得随意

变更或撤销，具有不可争辩力。 ◆行政行为具有不可变更力

并不意味着行政行为不能变更，基于法定事由，经过法定程

序，行政行为可以依法变更。 （2）行政行为具有拘束力：

主要表现在对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方两方面的拘束力。 （3

）行政行为具有公定力：是指行政主体作出的行政行为，不

论是合法还是违法，都推定为有效，相关当事人都应预先遵

守和服从。 （4）行政行为具有执行力 三、行政行为的分类 

注：对于行政终局裁决行为，行政相对人不得向法院起诉；

法院无权对终局裁决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予以审查。行政终局

裁决行为只能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设定，行政

机关不能通过行政立法自行设定终局裁决行为。 四、行政行

为的合法要件行政行为合法有效必须具备四个基本条件： 1



、行政行为的主体应当合法。 2、行政行为应当在行政主体

的权限范围内实施。 3、行政行为的内容应当合法、适当。 4

、行政行为应当符合法定程序行政行为应当符合法定程序必

须符合以下要求： （1）必须符合与该种行政行为性质相适

应的程序要求；（2）必须符合程序的一般要求。 五、行政

行为的无效、撤销与废止（一）行政行为的无效有下例情形

之一的，行政相对方可以申请有权国家机关宣布或有权国家

机关依职权宣布行为无效： （1）行政行为具有特别重大的

违法情形或具有明显的违法情形；（2）行政主体不明确或明

显超越相应行政主体职权的行政行为；（3）行政主体受胁迫

做出的行政行为；（4）行政行为的实施将导致犯罪；（5）

行政行为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二）行政行为的撤销◆只有

在被撤销以后才失去法律效力，在撤销之前是有效的。 1.行

政行为撤销的条件（1）行政行为合法要件有瑕疵，包括主体

合法、内容合法、程序合法。 （2）行政行为不适当所谓“

不适当”，是指不合理、不公平、不符合政策、不合时宜、

不符合有关善良风俗等。 2.行政行为撤销的法律后果（1）行

政行为自被撤销之日起失去法律效力，撤销的效力可追溯到

行政行为作出之日。 （2）行政行为的撤销是因行政主体过

错而引起的，并且因为社会公益的需要又必须使撤销效力追

溯到行为作出之日，那么，由此造成相对方的一切实际损失

应由行政主体予以赔偿。 （3）行政行为的撤销是因相对方

的过错或行政主体与相对方的共同过错所引起的，撤销的效

力通常应追溯到行为作出之日，过错方各依自己的过错程度

承担相应法律责任（赔偿责任）。 （三）行政行为的废止1.

只有在下列情形下，才可依法定程序予以废止： （1）行政



行为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政策等经有权机关依法修

改、废止或撤销，依此作出的相应行政行为如继续实施，则

与新的法律、法规、规章、政策相抵触，或因失去其作出依

据而自动废止。 （2）行政行为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

变化，原行政行为的继续存在将有损公共利益，同时可能会

给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财产损失。 （3）行政行为

已完成原定的目标、任务，实现了国家的行政管理目的，从

而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 2.行政行为废止的法律后果行政行

为废止后，其效力从行为废止之日起失效。行政主体在行为

被废止之前通过相应行为已给予相对方的权益不再收回，也

不再给予；相对方依原行政行为已履行的义务不能要求给予

补偿，但可不再履行义务。因行政行为的废止给相对方利益

造成损失的，行政主体应当依法给予补偿。 100Test 下载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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